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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1 择优选用建筑形体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结构材料用量占建筑总材料用量的比重较大。在满足安全和设计要求的前提下，减少

结构材料的用量对于建筑节材的贡献也较大。

建筑形体指建筑平面形状和立面、竖向剖面的变化。建筑形体的规则性根据国家标准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2016年版）GB 50011-2010的有关规定一般划分为：规则、不规

则、特别不规则、严重不规则。

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2016年版）GB 50011-2010规定：

3.4.1 建筑设计应根据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明确建筑形体的规则性。不规则的建筑

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；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，采取特别的加强措

施；严重不规则的建筑不应采用。

注：形体指建筑平面形状和立面、竖向剖面的变化。

3.4.3 建筑形体及其构件布置的平面、竖向不规则性，应按下列要求划分：

1 混凝土房屋、钢结构房屋和钢-混凝土混合结构房屋存在表 3.4.3-1 所列举的某项

平面不规则类型或表 3.4.3-2 所列举的某项竖向不规则类型以及类似的不规则类型，应属

于不规则的建筑。

表 3.4.3-1 平面不规则的主要类型

不规则类型 定义和参考指标

扭转不规则
在具有偶然偏心的规定水平力作用下，楼层两端抗测力和弹性水平位移（或

层间位移）的最大值与平均值的比值大于 1.2。

凹凸不规则 平面凹进的尺寸，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 30%。

楼板局部不连续
楼板的尺寸和平面刚度急剧变化，例如，有效楼板宽度小于该层楼板典型宽

度的 50%，或开洞面积大于该层楼面面积的 30%，或较大的楼层错层。

表 3.4.3-2 竖向不规则的主要类型

不规则类型 定义和参考指标

侧向刚度不规则

该层的侧向刚度小于相邻上一层的 70%，或小于其上相邻三个楼层侧向刚度平

均值的 80%，除顶层或出屋面小建筑外，局部收进的水平向尺寸大于相邻下一

层的 25%。

竖向抗侧力构件不 竖向抗侧力构件（柱、抗震墙、抗震支撑）的内力由水平转换构件（梁、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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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 架等）向下传递。

楼层承载力突变 抗侧力结构的层间受剪承载力小于相邻上一楼层的 80%。

2 砌体房屋、单层工业厂房、单层空旷房屋、大跨屋盖建筑和地下建筑的平面和竖

向不规则性的划分，应符合本规范有关章节的规定。

3 当存在多项不规则或某项不规则超过规定的参考指标较多时，应属于特别不规则

的建筑。

为实现相同的抗震设防目标，形体不规则的建筑，要比形体规则的建筑耗费更多的结

构材料。因此，本条引导绿色建筑项目择优选用较为规则的建筑形体，减少结构材料用量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建筑形体的规则性应由设计单位提供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。设计单位应按照国家

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2016年版）GB 50011的有关规定，在计算分析的基础上给

出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结果，确定其属于规则、不规则、特别不规则。对形体规则和不规

则的建筑，可按照本条规定给予相应的分值；对形体特别不规则的建筑，本条不应得分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建筑、结构施工图、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，审查建筑形体的规则

性及其判定的合理性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建筑、结构竣工图、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，审查建筑形体的规则

性及其判定的合理性，并现场核查。

7.2.2 对地基基础、结构体系、结构构件进行优化设计，达到节材效果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结构优化设计是指结构专业根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，结合建筑的地质条件、建筑功能、

抗震设防烈度、施工工艺等方面，从地基基础方案、结构主体方案和结构构件选型三方面

着手，以节约材料和保护环境为目标，进行充分的比选论证，最终给出安全、经济、适用

的结构方案。

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有：

国家标准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GB 50007-2011规定：

1.0.3 地基基础设计，应坚持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原则；

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资料，综合考虑结构类型、材料情况与施工条件等因素，精心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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